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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歷史

本署之修復式司法業務正式開辦到現

在，已邁入第四年。從 2011 年底著手籌畫

辦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邀集署內外相

關科室、機關、單位，與民間公益團體，

共同集思廣益，商討如何推動與實施，並

由民間人士、德高望重之專業醫師廖英藏

擔任召集人，籌組精英團隊。

至 2012 年起舉辦宣導說明會、觀摩

會，以使署內同仁了解修復式司法概念；

以及促使團隊成員積極參與各項修復式司

法教育訓練與會議，得以預先熟悉修復式

司法案件之實際運作，與汲取先行試辦之

地檢署行政及案件操作之經驗。

2012 年 9 月起本署正式啟動本計畫

修復式司法

之實施。有鑑於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

若能將修復式觀念與作法導入家庭，將是

根本祥和社會之法，故本署聘請心理、社

工、法律、宗教等專業人士為促進者，以

及具有豐富助人工作經驗之志工為陪伴

者，以處理困難複雜度較高之家庭糾紛案

件為主，但並不排除其他類型案件之申請

處理。處理家庭糾紛案件之修復雖過程耗

費心力，且時間以及動用相關專業資源成

本較多，但累積之經驗值卻是與處理一般

案件迥然不同。

2013 年在 2012 年的行政調整工程與

案件經驗累積之基礎上，修復式司法業務

之運作已漸順暢。但本署與專責小組成員

仍不斷精益求精的改善行政措施，增加必

要之資源；在案件處理上則為使整體參與

者素質之提升，與精準掌握修復式司法概

念之精神及運作，確立了督導制度之實施。

2014 年則因累積了兩年實務經驗，

進入調整期，將陪伴者名稱刪除，精簡執

行案件之促進者人數，清楚分配促進者與

輔助執行者之工作項目，培植增加一名派

案人兼任督導，周延派案及督導工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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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新年度新增一名觀護人加入工作團

隊，本計畫之制度愈見成熟。

2015 年到 2016 年間在兩名觀護人及

兩名派案人兼任督導之協力運作下，修復

團隊的素質日趨穩定，為讓更多適合的案

件得以進入修復程序，除了各檢察官於偵

查案件開庭過程中篩選適合的案件轉介到

修復司法之程序外，將於明年度將醫療糾

紛案件轉入修復式司法方案，輔以由醫療、

法律等專家組成之「醫療專業諮詢小組」

成員提供醫療或法律諮詢，期能藉由專家

介入及醫病訴訟外之溝通，提供醫病雙方

開啟對話並尋求解決方案之平台，篩選更

多合宜的案件進入修復司法的領域，希藉

由專業的修復促進者之修復讓涉訟雙方當

事人能真正放下心中的怨與恨，讓自己的

人生過得更順遂。

貳、	辦理情形
一、本署推動「修復式司法」實施計畫

( 一 ) 參酌各方意見擬定及修改計畫

開辦初期由本署相關科室主管、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 ( 以下簡稱

犯保台北分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

會、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等共同籌畫修

復式司法業務之推展，參照法務部推動「修

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為藍圖訂定

本署之實施計畫，內容含括實施目標、執

行單位、組織架構、實施原則、執行事項

則詳列本署籌畫、開辦及修復式司法案件

的流程、後續之追蹤、轉介與成效之評估

等。

( 二 ) 執行模式

由本署主導本計畫之規劃與執行，

並結合犯保台北分會之經費支援辦理本業

務。

( 三 ) 工作執行流程

由第一線之偵查檢察官初篩合適之案

件，徵詢當事人之意願後，經內部書面審

核通過，即分「檢復字」案號，送秘書收

案提交固定召開之評估會議，確認是否適

2012.8.14 北檢修復式司法說明會 2012.11.21 修復式司法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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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開案以及促進者之初步指定。

接下來交由派案人聯繫與確立促進者

與輔助執行者，告知促進者案情資訊與注

意事項。其後案件原則即以一名主要促進

者與一名輔助執行者搭配進行修復促進工

作。

( 四 ) 執行人力配置與工作內容

由全署相關單位共同分擔業務之方式

推動本方案，由婦幼組主任檢察官擔任決

策、規劃、監督、協調者，以其司法檢察

專業之地位，與署外及署內相關單位溝通

協調，顯示本署對此業務之重視；規劃與

執行單位重心為觀護人室，除負責案卷管

理、聯繫業務、行政執行事項之辦理外，

另擔負計畫修改、修復式司法會議室管理

及協助審核經費相關單據。

二、人員招募與運用情形

2012 年主要藉由犯保台北分會辦理被

害人之心理諮商輔導、法律諮詢服務等之

基礎經驗與資源，協助籌組團隊，招募心

理師、社工師、律師具專業證照者，並邀

台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推薦熱心的榮譽

觀護人共同參與，爾後每年都遴選學有專

長且具有參與本計畫意願、助人經驗豐富、

人格特質平穩的社工師、心理師、醫師、

律師等加入本團隊擔任修復促進者。

三、硬體設施規劃

考量安全性，以及本實施計畫係結合

犯保台北分會辦理，故本署選擇於第四辦

公室與國防部同一大樓內，犯保台北分會

辦公室隔壁，裝潢設置一大一小兩間溫馨

之修復式司法會議室，供評估及工作小組

會議開會、促進者分別與加、被害者協談、

修復式司法案件對話會議所使用。

會議室內裝設錄音、錄影設備，以保

護參與人員之安全。會議室旁由犯保台北

分會支援提供影印設備等，方便促進者及

輔助執行者運用。

為便利促進者與加、被害人會談與舉

行修復會議，本署修復式司法會議室開放

修復式司法會議室 ( 一 ) 修復式司法會議室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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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與假日之借用，並配置法警加強安全

與秩序維護。

四、資源結合情形

除上述人員招募結合犯保台北分會協

助外，由於本署以挑戰高難度之家庭糾紛

為修復式司法案件之主軸，故特別結合北

市社會局社會工作科徐科長慧英共同參與

評估會議，協助作為本署與北市及新北市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聯繫窗口，蒐集當事

人之資料，以提供本署專業之評估意見。

五、宣導活動辦理情形

( 一 ) 署內宣導

歷年來署內內部宣導部分，由主導本

業務規劃之主任檢察官持續於主任會報宣

導修復式司法之辦理方式、轉介流程、績

效等，並持續向每半年輪替負責之檢察官

說明「修復式司法方案新設發查核退案件

轉介流程」，期待能篩選更多適合的案件

進入修復司法程序，每回檢察長亦均於會

上回應加強宣導修復式司法之理念，舉例

說明修復之重要性。

( 二 ) 署外宣導

署外宣導部分，有鑑於地檢署修復式

司法案件中常有當事人聘有訴訟代理人，

代理人之專業考量、想法及態度對當事人

面對修復流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本

署曾於 2015 年 11 月 11 日於台北市律師公

會辦理座談會，向與會律師說明並宣導修

復式司法的運作模式，並商請具有豐富修

復促進經驗之犯保台中分會林主任委員坤

賢律師分享修復促進心得，達到雙向交流

與理解，進而取得修復式司法案件中律師

角色定位之共識。本署該次宣導成效卓著，

吸引許多律師爭相報名欲加入本署團隊。

六、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 一 ) 參與法務部舉辦之訓練

本署非常重視修復團隊成員之基本概

念與流程之瞭解，故積極促使團隊領導長

官、儲備人員、工作人員務必參與法務部

所舉辦之修復促進者培訓工作坊，以及協

2015.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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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舉行督導會議

本署由兩位派案人兼任督導，持續落

實個別或團體督導制度。不論是個別或團

體進行督導，均屬不同面向之實務教育訓

練。每年觀護人透過與兩名派案人會議，

針對本年度派案過程中所發現之問題進行

討論，以統整做法。另為能使派案人熟知

修復案件進行流程，俾便督導促進者執行

案件，訂定派案人應於每年擔任至少一案

之主要促進者。本署期望透過派案人督導

之帶領、回饋，以達教育訓練之目的，並

能凝聚本署修復團隊成員之向心力。

( 五 ) 辦理核退發查檢察官之教育訓練 :

本署於 2015 年 11 月起特別制訂「修

復式司法方案新設發查核退案件轉介流

程」，為了讓檢察官能更清楚了解修復式

司法的運作模式及成效，每年都會舉辦兩

次核退發查檢察官之教育訓練，期待能篩

選更多適合的案件進入修復司法程序。

七、督導辦理情形

本署人員之運用最大特色為督導兼派

助已領有修復促進證書之促進者報名再次

受訓，以強化對於修復式司法精神及流程

之掌握。

( 二 ) 辦理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暨個案研討

會 

本署每年都會舉辦個案研討會，邀請

學者專家蒞臨指導，透過學者專家之指導

及與會人員之提問討論，增進本署專責小

組成員之專業素養。

( 三 ) 編撰『修復促進者工作手冊』

本署將修復式司法案件之執行定位為

專業性之工作，兼具志工服務之性質，不

堅持特定之成果，以非暴力語言溝通技巧，

專注於釐清當事人真正需要，建立雙方溝

通之平台，以達成修復之目的；為了讓所

有的促進者能更清楚的瞭解修復促進過程

中的所有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特編撰『修

復促進者工作手冊』，並發給團隊內的所

有成員，讓本署修復促進者對於修復式司

法之運作建立更清晰的概念，具備專業之

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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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案件統計至 2016 年 12 月底止 --

1.總收案 49件，其中100％開案（49件）。

2. 開案數 49 件，其中 45％進入對話（22

件），47％未進入對話（23件），其餘8％

進行中（4 件）。

3. 進入對話案件中（22 件），68％達成協

議，32％未達成協議。

( 三 ) 案件執行成效獲當事人之回饋認可

1. 進入對話達成協議之被害人約 7 成 1 認

為協議結果與期望一致，約 8 成 6 會推

薦其他人參與本方案，約 7 成 1 感到正

義被實現。

2. 進入對話達成協議之加害人約 8 成 9 認

為協議結果與期望一致，均表示會推薦

案人之設置，原本只有一名領有國際教練

協會 ICF 認證之專業教練擔任督導，2015

年度起又另新增一名有長期擔任社工督導

經驗之淨化文教基金會主任擔任督導兼派

案人，由兩位督導兼派案人一起負責協助

指定案件之促進者，溝通、聯繫與督導案

件之執行事務等。

參、		執行成果
一、個案參與方案成效與統計分析

( 一 ) 自 2012 年 9 月 1 日開始分辦檢復字

案，統計至 2016 年底總案件數為 49

件，案件性質以家庭糾紛類型為主，

14 件非家庭糾紛類型案件。

2013.3.5 修復式司法小組會議 2013.12.13 修復式司法小組評估會議

2014.6.13 法務部修復式司法促進者培訓 2014.7.10 修復式司法初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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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司法案件回饋分析 (統計日期 :2012.9.1~2016.12.31)

修復式司法案件統計分析 (統計日期 :2012.9.1~2016.12.31)

執行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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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培訓」，

共計有 25 名律師完成訓練取得「修

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培訓證書，並

經本署「修復式司法案件評估及工作

會議」決議通過，計有 23 名優秀律

師成為本署修復團隊成員。

三、宣導活動效益

( 一 ) 對本署同仁之宣傳效益部分—

近幾年宣傳重心於署內之成效，除於

案件數上成長，並於案件類型上擴增。至

2016 年度止累計共 49 件。從原本均為家

庭糾紛類型案件，至 2016 年度止新增 14

件非家庭糾紛類型案件。

( 二 ) 對當事人之宣傳效益部分—

本署依本計畫之提示要件篩選偵查中

之案件後，於偵查庭上以非學術理論之語

言介紹修復式司法，大多能使得加、被害

雙方同意簽名進入本計畫。 

四、教育訓練效益

其他人參與本方案，以及會全力避免衝

突事件之發生。

( 四 ) 撤回告訴率高，消弭當事人間之仇恨

對立關係

案件經過修復式司法過程後，14 件當

事人於修復程序進行中，或對話會議達成

協議時，或修復程序結束後，撤回告訴。

二、結合資源成效

( 一 ) 持續運用本署促進者人才資料庫成員

之專業知能及豐富的助人經驗，協助

個案及其家屬，進行直接與轉介之服

務。本署 2016 年度新增 26 名專業人

士加入本署促進者行列，豐富社會資

源之結合。

( 二 ) 本署於 2015 年 11 月 11 日於台北市

律師公會辦理座談會，在實務面向律

師們進行深耕之理念宣傳，由於該次

宣導成效卓著，吸引許多律師報名欲

加入修復團隊，2016 年經本署篩選並

推薦參加法務部與國立台北大學舉辦

201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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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外，2015 年度本署修復團隊派案

人陳韻琴教練也榮獲法務部表揚，

2016 年度本署修復促進者曾俊魁牧

師及鄭家秀觀護人更雙雙獲得法務部

之表揚，足見本署修復團隊的努力與

付出已獲得肯定。

五、督導辦理成效 :

( 一 ) 本署於 2016 年起依照法務部頒佈的

修正計畫，更確立了督導制度之實

施，本署所遴選的兩位督導不但屬於

具備法律、心理、諮商輔導、社會工

作等領域專長之專家、學者，且兩位

督導均已完成法務部辦理之修復促進

者進階培訓課程且取得證書，並具有

擔任試辦機關修復促進者 3 年以上經

歷，且每年均實際參與修復案件執行

之現任修復促進者。

( 二 ) 本署承辦修復司法業務之執行祕書

( 觀護人 )，會針對兩位督導之運作

狀況，與督導召開督導會議，讓兩位

( 一 ) 積極促使本署修復團隊，均能參與法

務部所舉辦之相關訓練，2012 年至

2015 年間納入本署修復團隊之所有

成員都已參加法務部委託台北大學辦

理之修復促進者培訓工作坊之初階及

進階訓練，2016 年與台北律師公會

合作邀請加入本署修復團隊之律師共

計 23 位，及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

契推薦之 3 位成員，業均已接受初階

訓練並領有證書。

( 二 ) 經由專業知能之教育訓練、個案研討

會之辦理，以及持續落實督導制度，

依派案人之督導檢核，及工作小組評

估會議之追蹤結果，各該促進者均能

發揮受訓後之效能。

( 三 ) 本署修復團隊經過專業的培訓及實務

歷練後，協助本署推展修復式司法工

作不遺餘力，本團隊迄今除了總召集

人廖英藏院長及協助合作單位犯保台

北分會於 2014 年度曾獲得法務部表

2016.11.2 修復式司法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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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藉由會議提出碰到之困難或瓶

頸，也藉此讓兩位督導之理念更趨一

致，大大提升督導之效能，讓修復過

程更加順利運行。

肆、	案例介紹

臺北地檢署自 2012 年 9 月 1 日開始

分辦檢復字案，統計至 2016 年底總案件數

為 49 件，有 22 件雙方當事人願意進入對

話會議程序，並且在會議中達成協議。其

中，2016 年處理的案件中，以因一次野外

活動造成意外死亡事件的修復對話會議，

最令人印象深刻。

在修復過程中，雙方當事人都展現了

極大的誠意與寬容的態度。相對人對於造

成此事件的不幸意外，深感愧疚，卻苦無

機會親自向申請人表達，而申請人則在事

件當時及事後，有感受到相對人負責任的

態度，因此雙方在知道可透過修復式司法

程序，與對方進行面對面的對話，都表達

樂觀其成的意願。

在對話會議上，相對人表達了在此事

件中的歉意，也表明願意盡己之力，提供

申請人的協助。而申請人在對話過程中，

則展現了令人感佩的寬容胸懷，在開始發

言前，即先給予每位相對人一個擁抱，讓

相對人紅了眼眶。雙方在經歷生死一瞬間

的事件，身心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在各自表達事件發生後的心路歷程後，也

彼此期勉能儘快從傷痛中恢復生活常軌。

這是一場真情流露、以愛與寬容建構

而成的對話場域，讓因一場意外災害而受

傷的雙方當事人，因著修復式司法的對話

平台，重新連結，找到原有的能量，願意

共勉繼續往前走各自的人生。

而 2017 年北檢兩位修復促進者劉芳

棋及謝澤銘先生榮獲法務部表揚，得獎案

例分享如下 :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在初夏的一個下午，和夥伴帶著想了

解翁先生家庭狀況的心態下，來到了翁先

生的家。翁先生的家是一間家庭式的美髮

店，是由翁太太在經營，而翁先生是退休

的工人。在翁先生口中描繪的長子阿豪，

本來是個乖孩子，但是在國中時，可能誤

交損友開始不學好，國三時就有喝酒的現

象，到了高職時變成酒癮，服役時更染上

了毒癮。翁先生說他有三個兒子，次子在

阿豪的影響下也不學好，竟因此發生車禍

過世，這是他永遠的痛，因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親子間衝突就更大。

翁先生說阿豪很聰明，學東西也很

快，也因如此，阿豪自視甚高，不願屈就

於上班領人薪水的工作，想自己開店。但

是翁先生說家中的經濟過得去，也有一些

小積蓄，但這是將來的老本，而他對阿豪

這種好高騖遠的態度是完全沒有信心。如

果錢被阿豪花光了，兩老將來怎麼辦？因

此雙方溝通上有很多不同看法，衝突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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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再發生，才演變成阿豪拿剪刀刺傷媽

媽的家暴事件，阿豪也因此被家暴令限制

不能住家裡。

在聽到翁先生夫妻的說法後，我們和

阿豪約見面，也聽聽他的說法。阿豪認為

父母對他有偏見，尤其是父親。他是在父

親打罵教育下長大的，對事情不能有意見，

隨著年齡的增長，很多事情他也有了自己

的主張和看法，但是父親完全不聽，無法

溝通，他只好越來越沉默，也因此用酒來

麻痺自己。像他要開店的事，母親不相信

他的能力，也給他很大的打擊，所以才會

在他心情鬱悶下，造成酒後失控的情形。

阿豪也說因為情緒長期受到壓抑，罹患憂

鬱症，在服役時曾使用毒品來紓解壓力，

但因為自己的身體對毒品有排斥感，所以

就戒掉了毒品，可是憂鬱症至今無法解決，

目前仍接受治療中。

在聽了雙方說法後，清楚了解到雙方

最大的問題在於溝通不良，甚至是無法溝

通。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人

會在他們父子之間傳遞訊息，而我們想找

出誰可以作為他們之間溝通的橋樑。我們

很快的就從雙方談話中找到雙方都肯信賴

的人，也就是阿豪的舅媽。

在和舅媽談過後，並將我們的理念和

規畫進行方式告訴舅媽，請她一起來協助

翁先生父子，舅媽聽了我們的說明後，爽

快地答應。有了舅媽的居間協調，事情很

順利的達成協議。其中更確立了今後溝通

的方式：翁先生要尊重阿豪的想法，阿豪

也要體恤父母賺來的錢得來不易，因此自

己要創業，自己應該更努力。我們也要求

阿豪應該在年節假日約父母外出，請父母

吃個飯，慢慢地重新建立親子關係，阿豪

在母親的眼淚中也答應了這項要求。

〈透過女兒陪伴夫妻共同踏上修復之路〉

阿旺是外籍人士，國語能力不佳，亦

不擅長表達，在工地打零工，有酗酒和暴

力行為。阿麗和阿旺是同鄉，但自小在台

灣長大，曾經在人力仲介公司兼職翻譯工

作，婚後因阿旺的暴力相對，患有身心病

症。兩人育有四名子女，但經濟條件不好，

屬高風險家庭。

阿旺時常懷疑太太有外遇，甚且兩人

一起在工地上班也會疑神疑鬼，先前阿麗

因此遭家暴而申請保護令，但是又擔心阿

旺無處可去，夫妻依舊同住一屋簷下。

此次阿旺喝酒後發酒瘋，打電話口出

惡言說要殺死阿麗。先前阿旺不曾如此兇

惡，阿麗為此嚇壞了，也擔心小孩在家受

到傷害，下班未到家之前即向警所報案。

大女兒小玉是協助對話的推手。她半

工半讀大學畢業，有社會歷練，覺得媽媽

太過強勢，爸爸又沒有擔當，兩人沒有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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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在對談中明確表示，

如果父母在這場婚姻中過得如此痛苦，乾

脆就離婚不要再互相傷害。阿旺先道歉了，

並以神的旨意發誓無意傷害阿麗，而是喝

酒之下的衝動語言，阿麗為此稍有寬心。

雙方達成協議。

身為促進者，我看見弱勢的雙方當事

人，長久以來脆弱的夫妻關係，在此刻，

透過修復式司法機制的平台協助，而得到

關係疏通的機會，是令人感動的。這其中，

阿玉女兒的直率話語，是推動雙方直接面

對問題的助力之一，而促進者與陪伴者們

的穿針引線關懷，催化兩人面對相處溝通

的困難，則是最有意義的事。

半年後阿玉詢問我有關妹妹在校學習

適應的問題，我提供她可利用校內外的資

源網絡來幫助妹妹，足見修復者的工作有

帶給對方信任感，當她遇到問題時會想找

我們幫忙，令人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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